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中府办〔2014〕30号

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促进
企业技术改造的实施意见

火炬开发区管委会，翠亨新区管委会，各镇政府、区办事处，市各有关单位：
技术改造是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对现有设施、工艺条件及生产服务等进行改造提升，淘汰落后产能，实现内涵式发展的投资活动，是实现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推进节能减排、促进安全生产的重要途径。为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我市企业加快实施技术改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产业竞争力，结合我市实际，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率先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和美中山”的核心任务，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创新为动力、政策为保障、管理为支撑，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技术创新与技术改造相结合，淘汰落后产能与绿色发展相结合，改造提升优势传统产业与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相结合，突出重点与整体推进相结合，加强规划，完善机制，不断加大技术改造的投入力度，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高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效率，全面提高我市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二、工作目标

（一）投资结构明显优化。到2016年，年技术改造投资增速达15%以上，规上企业累计开展技术改造达70%以上，技术改造投资占工业投资的比重明显提高，其中机器装备投入占技改投资的比重达50%以上。

（二）技术装备水平显著提升。到2016年，骨干企业关键装备60%以上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主要行业先进产能占比显著提高。

（三）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到2016年，工业企业信息技术应用率达90%以上，企业生产管理科学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程度明显提高，重点骨干企业信息技术集成应用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规模以上企业资源计划（ERP）普及率和关键工艺流程数控化率达60%以上。

三、重点工作

（一）实施一批重点技术改造项目。按照“储备一批、建设一批、投产一批”的思路，组织实施一批优质重点技术改造项目，实行动态管理、滚动实施。优先把优质技术改造项目纳入市产业扶持专项资金资助范围，并优先向国家、省推荐申报相关扶持。

（二）加快一批增资扩产项目建设。全市征集一批投资计划明确、技术工艺成熟、产品质量稳定、市场渠道完善的重点增资扩产项目，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力争项目快建设、早投产、速达效。

（三）加强产学研合作及技术中心建设。支持企业与国内外大学及科研机构开展技术开发、技术应用等合作，鼓励企业建设企业技术中心，提升技术创新实力，促进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及应用。

（四）提高技术改造项目技术水平。鼓励和支持企业针对产业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组织实施一批共性关键技术产业化项目，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加快先进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应用，利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工艺技术、生产装备自动化、数字化水平。

（五）推动产业集群协同技术改造。以各类国家级产业基地以及产业集群为载体，引导产业、企业集聚发展，推动大中小微企业以产业链进行协同技术改造及创新，选择若干优势产业关键环节进行“建链”、“强链”、“补链”改造与创新，做大做强产业集群，形成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的产业发展格局。

（六）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加强信息技术在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营销管理、仓储物流、质量溯源、商业智能等领域的应用，鼓励企业广泛运用信息技术，加快淘汰落后工艺技术、设备以及管理模式，全面推动企业工业机器人、自动化车间以及智能化工厂的建设，实施“机器换人”“智能车间”“精益生产”等示范工程建设。

（七）提升绿色制造及安全生产水平。支持企业运用国内外先进节能、节水、节材设备及工艺和工业产品绿色设计研发系统，提升资源能源综合利用水平，推动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统一。引导企业加大安全生产技术改造力度，优先支持安排技术工艺先进、有效消除重大安全隐患的技术改造项目。切实提高工业企业安全生产水平。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规划引导。围绕市委、市政府确定的任务目标和重点发展方向，突出共性、关键、核心技术和领域，适时制定或调整重点行业发展规划，完善重点行业产业政策，引导企业以及社会投资方向，优化投资结构，促进工业转型升级。

（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市工业发展专项资金进一步加大对企业技术改造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重点支持产品技术水平高、装备自动化程度高、信息化应用水平高的“三高”项目。经认定的总部企业在境内市外扩张的技术改造项目，与市内项目享受同等的产业扶持政策。

（三）强化技术改造用地保障。对重大技术改造项目，优先安排用地指标，着力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开工。筛选一批高质量、高起点的重点用地项目，积极向省争取建设用地指标、能源消耗指标和污染物排放指标。鼓励企业利用现有场地，利用淘汰落后产能的闲置土地进行技术改造，对厂房加层等集约用地项目予以支持和鼓励。

（四）强化融资服务。加强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企业技术改造的融资支持力度。加快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加快社会征信和金融服务一体化系统建设。推进银企合作，鼓励企业采取参与组建金融机构、运用短期融资债券等方式拓宽融资渠道。

（五）优化行政服务。建立政府职能部门与企业的信息沟通机制，提高行政效率，为企业提供“绿色通道”服务。市、镇（区）两级要加强对技术改造项目的备案管理和后续跟踪服务，加快培育企业在项目规划、建设、用地、环评、能评、消防、用水、用电等方面的办理速度。

（六）建立目标督促机制。明确每年的技术改造工作目标任务并分解到各镇区，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会有关部门定期进行督促，并通报完成情况。

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7月8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委有关部委办，市人大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中山军
　　　　分区，中级法院，市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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